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醫院/廠商庫存量

順序 中文品名 英文品名

1

2

3

4

5

製造廠名稱 型號許可證字號

是否為醫療人員 :

是否為廠商:

4.醫院需求數量:

備註:

(1)醫院通報條件:對於衛福部核准之醫療器材無法購得時，再以此表通報。如產品經調查後為全球性缺

貨，請自行評估至少三項希望可以購得使用之替代醫療器材，並依優先順序填寫於下表。

5.醫療器材需求

  原因：

許可證字號

3.醫療器材需求品項

型號中文品名

醫療器材需求通報表

□ 是  □否

1.填表日期:

服務機構:

聯絡電話:

2.通報者資料

通報者姓名:

(2)廠商通報條件：廠商預知醫療器材缺貨狀況，如預知停產前6個月、產能問題，或任何因素致庫存低於

全國供應庫存2個月且預期產能有無法接上之虞可提前預警通報。

(3)醫院/廠商庫存量、醫院需求數量請以醫療器材最小單位填寫。

 

□ 是  □否

填寫完後請您利用以下通信方式通報，謝謝。

郵寄通報:10658台北市信義路3段162之24號6樓

         財團法人金屬工業研究發展中心

傳真通報：（02）27029703

email通報: md@mail.mirdc.org.tw

連絡電話：（02）27013181#601

庫存使用時間

(單位:週)

1.□ 製造廠停產

2.□ 生產排程問題

3.□ 與GMP/QSD相關

4.□ 原料短缺

5.□ 許可證相關問題或代理權變更

6.□ 市場需求增加

7.□ 健保核價因素

8.□ 檢驗未符合規定

9.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

個資使用聲明

本表所提供各項通報，須蒐集通報者之個人資料。因涉及通報者之隱私權益，為尊重並保護台端的個人資料，衛生福利部依據「個人資料保

護法」（以下簡稱「個資法」）第8條之規定，告知台端下列事項：一、個人資料蒐集目的：本表之設立目的，乃為廣泛蒐集醫療器材需求資

訊，透過通報資料的蒐集、資料庫的建立及後續資料分析，期能及早發現潛在之醫療器材缺貨情形。本表蒐集之資訊並用於衛生福利部醫療

器材供貨調度之用，以降低及預防相關傷害之發生。二、個人資料蒐集類別：(一)識別類（例如：姓名、職稱、身分證統一編號、識別代

碼、住家電話號碼、行動電話、通訊及戶籍地址、工作地址、電子郵遞地址）。(二)特徵類（例如：年齡、性別、出生年月日、身高、體

重）。(三)社會情況（例如：職業）。(四)健康與其他（例如：醫療報告、治療與診斷紀錄、檢驗結果）。三、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

區、對象及方式：(一)期間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，或食品藥物管理署因執

行業務所須之保存期間。(二)對象：衛生福利部、食品藥物管理署、辦理相關通報業務之委辦單位。(三)地區：上述對象所在之地區。(四)

方式：電子文件、紙本，或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。四、除因衛生福利部執行職務或業務所必需或為遵循其他法令之規定

者外，台端就衛生福利部保有台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，惟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之規定，衛生福利部得依「衛生福利部及所屬機

關提供政府資訊收費標準」酌收必要成本費用：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。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。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。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

理及利用。(五)請求刪除。五、台端如欲行使上述各項權利，須以書面或其他日後可供證明之方式為之。六、台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

個人資料，惟若台端所拒絕提供之個人資料，屬辦理前述業務評估或作業所需之資料，衛生福利部可能因無法進行必要之業務評估或作業，

而無法提供台端相關或較佳之服務，敬請見諒。七、衛生福利部有權修訂本告知事項，修訂後將以言詞、書面、其他足以使台端知悉或可得

知悉之方式告知台端修訂內容。若台端不同意，衛生福利部將不會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
通報編碼(由醫療器材需求處理中心填寫):               

醫療器材需求通報表(01) 105.10


